
 

 

证券代码：002388              证券简称：ST 新亚           公告编号：2025-002 

 

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惠州新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新

力达”）向易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联科技”）转让其持有的惠

州新越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新越达”）100%股权，转让价格为

315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惠州新力达不再持有惠州新越达股权。 

2、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的交易对方系易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C6RB1N 

2、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上屋社区爱群路同富裕工业区 8-3#厂房五

层 

3、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6年 5月 9日 

5、法定代表人：赵守生 

6、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7、经营范围：计算机、电子、通讯、汽车技术类产品等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及销售；无线设备、无线电及外部设备、多媒体



 

 

产品的技术开发及无线数据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智能交通产品的研发及销售；

经营电子商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从事货物、技术进出

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等（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赵守生  

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11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43,520,501.07 86,151,131.01 

负债总额 103,233,846.14 56,152,811.41 

净资产 40,286,654.93 29,998,319.60 

营业收入 173,502,261.80 93,964,865.12 

营业利润 7,600,873.02 4,573,703.39 

净利润 10,288,332.33 7,329,391.73 

其他说明： 

（1）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易联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惠州新越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 惠州仲恺高新区惠环街道 19号小区新力达公司厂房 4楼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 王伟华 



 

 

（5）设立时间：2024年 1月 3日 

（6）注册资本：5,000,000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MAD9Y7PX21J 

（8）主营业务：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及销售;工业设计服务;机械设备研发及

销售;仪器仪表的销售及修理;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等。(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证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惠州新越达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11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7,180,551.57 - 

负债总额 6,550.00 - 

净资产 17,174,001.57 -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23,193.43 - 

净利润 -23,193.43 - 

标的股权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公司不存在对交易标的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或资金被交易标的占用的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方(甲方)：惠州新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受让方(乙方)：易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交易标的：惠州新越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4、转让价格：3150万元。 

5、定价依据：根据公司委托的上海加策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4 年 11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惠州新力达持有的惠州新越达 100%股权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



 

 

行的资产评估，评估值为 2703.22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惠州新越达 100%

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3,150万元。 

6、本协议自各方盖章或签字且经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7、股权交割安排：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采取以下方

式进行分四期付款： 

第一期：在本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10%

作为定金。 

第二期：乙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之日起 3日内应向甲乙双方约定

的资金监管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50%。 

第三期：乙方在甲方向工商行政部门递交股权过户申请等相关资料并向乙方

提交过户申请回执当日（如当日无法划转递延至下一工作日）向甲乙双方约定的

资金监管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20%。 

第四期：在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 60 日内甲方协助乙方将目标公司名下的全

部资产、资料及现有物业转交给乙方，甲方与乙方签署交接单之日起 3日内乙方

应将剩余的 20%股权转让款尾款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基于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及业务调整所作出，转让完成后

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运营和管理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本次

股权转让所获款项将全部用于公司日常运营。本次交易预计在 2025 年 3月底

前完成，本次交易行为为公司带来处置收益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本次交易行为为公司带来的处置收益不影响 2024 年度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

将影响 2025年度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由于易联科技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

资信情况，公司董事会认为不存在无法收回股权转让款的风险。 

 

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2月 31日 


